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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已判决。

2.上市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3.涉案的金额：一审判决同德科创材料有限公司支付原告海通恒信国际融

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租金 52,674,091.04 元、自 2025 年 10 月 18 日起至实际清

偿之日止的逾期利息（以到期未付租金 19,101,067.42 元未归还部分为基数，

按每日万分之五计付）、律师费 80,000 元。

4.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本次诉讼判决为一审判决，根据本次判决

结果，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无较大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

意投资风险。

近日，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同德化工”）及公

司全资子公司同德科创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德科创”）、山西同德爆破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同德爆破”）收到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下发的

《民事判决书》【（2025）沪 0101 民初 21557 号】，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2025 年 9 月，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同德科创、同德爆破收到《上海市黄

浦区人民法院传票》【（2025）沪 0115 民初 115450 号】等相关法律文书，上海

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受理的海通恒信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租

赁”）诉讼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同德科创、同德爆破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于

2026 年 1 月 12 日开庭审理。海通租赁请求判令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同德科创、同



德爆破支付原告海通租赁全部剩余租金人民币 55,415,232.42 元、留购款

100.00 元；向原告海通租赁支付暂计至 2025 年 6 月 17 日的逾期利息人民币

52,183.36 元，以及自 2025 年 6 月 18 日起，以全部剩余租金 55,415,232.42 元

为基数按照每日万分之五的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日止的逾期利息，暂计金额人民

币 55,467,515.78 元。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9 月 11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

及全资子公司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90）。

二、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下发的《民事判决书》【（2025）沪

0101 民初 21557 号】，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同德科创、同德爆破与海通租赁融资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作出以下判决：

原告：海通恒信国际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

599 号。

法定代表人：毛宇星，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史姣均，上海金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同德科创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忻州市原平市原平经济技术开

发区跨越大道。

法定代表人：张云升，董事长。

被告：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忻州市河曲县西口镇焦尾

城大茂口。

法定代表人：张富铨，董事长。

被告：山西同德爆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忻州经济开发区紫檀

街 39 号。

法定代表人：张云升，董事长。

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鑫磊，北京德恒（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海通恒信国际融资租赁（天津）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自贸试验

区（综合保税区）成都道 199 号 304。

法定代表人：周剑丽，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超，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波，员工。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同德科创公司签订的《融资回租合

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属有效，双方均应恪守约定并按约履行自

己的义务。被告同德科创公司将其设备转让给原告并租回使用，兼具融资与融物

的属性，符合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的构成要件，现原告海通恒信公司已按约支付了

租赁设备的转让价款，以占有改定的方式取得了案涉租赁设备的所有权，被告同

德科创公司亦占有并使用该租赁设备，故原告已履行了其合同义务。而被告同德

科创公司未按约支付租金，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就租金加速到

期日，原告以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送达起诉状副本的日期作为向被告同德科创

公司宣布租金提前到期的日期，并给予被告同德科创公司合理的期限，以 2025

年 10 月 17 日作为被告同德科创公司履行全部未付款项的日期，于法无悖，上海

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予以支持。原告有权要求被告同德科创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支付

剩余全部租金、留购价并以到期未付租金为基数以每日万分之五的逾期利息计算

标准计算逾期利息。至于保证金，原告按照逾期利息、留购价、未付租金的顺序

于合同提前到日期进行冲抵，与法无悖，可予确认。第三人系原告控制的公司，

从整个融资过程中看，其所收取的服务费应从融资本金中予以扣除，故对原告按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重新核算冲抵后金额主张被告同德科创公司支付的剩余

租金并据此以到期未付租金计收逾期利息的部分诉请，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予

以支持。同时，原告就案涉《融资回租合同》项下的租赁物进行了动产担保初始

登记，在被告同德科创公司违约的情况下，有权主张对租赁物行使优先受偿权。

原告主张的律师费损失有合同依据且收费合理，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予以

支持。

被告山西同德化工公司、被告山西同德爆破公司分别向原告海通恒信公司出

具《保证合同》，原告海通恒信公司予以接受，故应对被告同德科创公司在《融

资回租合同》项下对原告海通恒信公司所负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零九条第一款、第五百七十七

条、第五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六百八十八条、六百九十一条、第七百条、第七

百三十五条、第七百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

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六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同德科创材料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海通

恒信国际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编号为 L23C3394001 的《融资回租合同》项下

租金 52,674,091.04 元；

二、被告同德科创材料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海通

恒信国际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自 2025 年 10 月 18 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

期利息（以到期未付租金 19,101,067.42 元未归还部分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五

计付）；

三、被告同德科创材料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海通

恒信国际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律师费 80,000 元；

四、如被告同德科创材料有限公司届时未按期履行上述判决主文第一、二、

三中所确定的付款义务，则原告海通恒信国际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有权以编号

为 L23C3394001 的《融资回租合同》项下租赁物（详见附件 2《租赁物件明细

表》）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该租赁物超过债权数额部分归被告同德科

创材料有限公司所有，不足部分由被告同德科创材料有限公司继续清偿；

五、被告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被告山西同德爆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对上述判决主文第一、二、三项中确定的被告同德科创材料有限公司的付款义务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在承担了保证责任后，有权在其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内向

被告同德科创材料有限公司追偿；

六、原告海通恒信国际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316,911.70 元，由原告海通恒信国际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负

担 13,064.41 元，由被告同德科创材料有限公司、被告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被告山西同德爆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共同负担 303,847.29 元；保全费 5,000

元，由被告同德科创材料有限公司、被告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被告山西

同德爆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共同负担。若本案未提起上诉，负担案件受理费的当

事人（已预交除外）应于裁判文书生效后 10 日内向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交纳；

若本案提起上诉进入二审程序，应根据二审裁判文书确定的案件受理费负担情况



予以交纳。逾期未交纳的，依法强制执行。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情形的，可依法采取信用惩戒措施。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金融法院。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无较大影响。公司将依法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民事判决书》【（2025）沪 0101 民初 21557 号】。

特此公告。

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01 月 15 日


